附件2

鱼峰区消防车通道联合执法管理机制

为加强消防车通道的管理，按照“疏堵结合、综合治理、单位主责、小区自治、部门共治”的原则，制定如下工作机制：
一、会商研判机制。建立发展和改革、公安、住房和城乡建设、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交通运输、消防救援等部门每季度沟通协调机制，针对消防车道执法管理情况，定期开展分析研判、会商协调，常态化解决消防车通道综合治理难题。
二、信息共享和移送抄告机制。市政道路在施工期间，对有可能影响灭火救援的，应事先书面通知当地消防救援机构。公安交管部门应在消防救援机构及有关部门依法查处占用、堵塞、封闭消防车通道等违法行为过程中，积极配合、及时提供机动车所有人联系方式；将占堵消防车通道执法处罚信息纳入公安交管部门车辆违章信息平台，实现主动推送、网上交款、实时查询；将占堵消防车通道违法行为与驾驶人积分管理、车辆管理挂钩。单位或个人发现占用、堵塞、封闭消防车通道的行为，应当及时进行制止和劝阻；对拒不听从，应立即向消防救援机构或公安机关报告，或拨打12345政府服务热线或96119消防服务热线举报。
三、联合执法管理机制。人防管理部门要充分挖掘城市人防地下空间潜力。发展和改革局应将新建停车场列入“十四五”相关规划重要工程推动建设。自然资源部门编制完善停车设施专项规划，与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同步开展。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对小区外围在消防车通道上锁、堆物、摆摊以及其他设置固定障碍物的行为进行执法处罚，对小区内的依责进行拆除清理。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严格按照建设工程消防验收、备案抽查中关于消防车道的有关技术规范要求进行验收；督促物业服务企业履行消防车通道管理职责；加强城市公共停车场、停车设施规划、建设、管理。公安交管部门将规范设置标志标线的道路内违法停车行为纳入日常执勤检查范围，对违法停放车辆驾驶人给予罚款扣分处理；协调清障车拖离无法联系车辆所有人或驾驶人的占用、堵塞消防通道车辆。消防救援机构或公安派出所对公共建筑、住宅小区内部等非道路内或未规范设置标志标线的道路内占用、堵塞消防通道行为，依法进行处罚，督促有关部门和单位规范设置标志标线。消防救援机构与公安交管部门定期联合开展针对占用消防通道车辆违章行为的联合执法活动，严管严查消防车通道违法停放车辆行为，定期向社会通报相关违法行为，确保消防车通道畅通无阻。
四、信用监管机制。对多次违法停车造成严重影响的单位和个人，应纳入消防安全严重失信行为，记入企业信用档案和个人诚信记录。建立健全单位和个人占用、堵塞、封闭消防车通道等严重失信行为披露、曝光制度，依法向社会公开披露严重失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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